112年度花蓮縣「身心障礙者愛心計程車隊補助」
【評分項目表】
評分項目及配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編號：    
	評選項目
	評選子項
	配分
	得分
	備註

	營運狀況
	車隊簡介與相關實績(10分)
	20
	
	

	
	營運服務模式 (10分)
	
	
	

	營運規劃
	行銷計畫 (20分)
	60
	
	

	
	服務內容（含服務流程）(20分)
	
	
	

	
	相關紀錄格式

（含派車紀錄表及相關統計表等）(10分)
	
	
	

	
	其他配合事項與承諾
（含陳情處理、內部管理與教育訓練等）(10分)
	
	
	

	其他有利審查之特色文件(過去優良事蹟、清冊中獲選優良個人駕駛人數目或其他足資證明之事由，酌予加分) (10分)
	10
	
	

	簡報與答詢(10分)
	10
	
	

	合計
	100
	
	


註：1.及格分數為75分，請於70--90分範圍內評分(超出範圍者請註明原因)，並依申請單位分數高低排列名次(序位)。
    2.積分總和有相同者，則以一至三項積分最高者為優先名次。
    3.以審查委員評比得分總和最高為受補助單位，且各委員給予受補助單位之平均得分須達75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簽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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